附件1：
法律服务机构管理规则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中山翠亨新区（南朗街道）机关事业单位法律服务机构的运行与管理，保障法律服务质量，维护采购工作严肃性，制定本规则。
第一条 法律服务机构稳定性要求
法律服务机构应保持服务人员稳定。未经平安法治办书面同意，不得擅自更换主办律师或减少约定服务人员。确需更换的，应提前15个工作日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人员资质材料，经平安法治办联同主要需求单位审核同意后方可变更。
第二条 综合评定与动态管理
平安法治办对法律服务机构实行定期综合评定，内容涵盖服务质量、响应效率、专业能力及使用单位评价等。评定结果将作为法律服务机构调整的依据。
第三条 违规清退机制
法律服务机构在服务期间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清退，并列入平安法治办服务供应商负面清单，自清退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参与平安法治办所有项目：
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的；
（二）发生行贿、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；
（三）因重大过失或违规执业导致重大责任事故；
（四）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或采购人相关管理制度；
（五）其他依法依规应予以清退的情形。
第四条 解释与执行
本规则解释权归中山市南朗街道平安法治办公室所有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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